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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促进中宁县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奖励
扶持办法（2023—2025 年）（试行）

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、自治区、市关于促进文化旅游产业发

展的重大决策部署，进一步丰富文化旅游产品供给，拓宽中宁县

旅游客源市场，加快文化旅游市场恢复，推动全县文化旅游产业

高质量赶超发展，打响“中华杞乡 康养中宁”旅游品牌，特制

定本办法。

一、文化产业重点项目补助

1.对反映我县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社会建设等重大题材的文

艺创作项目及作品的制作、播出和排练演出进行扶持，扶持金额

5 万元，创作完成前扶持金额不超过 8000 元。（一次性奖励）

二、文化企业引进培育

2.首次列统的规上文化企业，给予 10 万元奖励。首次列统

的企业，开票额及实际纳税在中宁且超过升规线的，按超过升规

线部分的 1‰给予奖励；已列统的实体企业，开票额超过企业入

规历史最高开票额的，按超出历史最高额部分的 1‰予以奖励。

（一次性奖励）

3.支持在库重点文化企业转型发展，对符合产业发展扶持方

向的文化企业实施关键技术设备升级改造、数字化建设、传播渠

道建设、重点文创产品研发等，经认定给予不超过项目固定资产

投资的 30%扶持，最高 20 万元。（一次性奖励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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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支持企业在高铁站、车站、高速公路服务区、旅游集散中

心、景区等游客聚集区域建立文创产品和旅游商品专营店。专营

店（经营面积不低于 200 平方米）实行中宁文旅统一形象标识和

规范化管理服务的，验收合格后，给予一次性 20 万元资金补贴。

5.支持在中宁县域内建设中宁特色餐饮小吃店（经营面积不

低于 300 平方米），宣传推广我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，验收合格

后，给予一次性 30 万元资金补贴。

6.支持文化旅游企业，通过中宁文旅品牌设计版权的授权形

式，在枸杞产品伴手礼、枸杞礼盒、旅游景区、酒店宾馆等方面

打造文创产品销售场景的，营业收入首次达 200万元以上的，超

出营业收入部分按 1.5%给予补助，超过 500 万元以上的，超出营

业收入部分按 2.5%给予补助，补助总额不超过 10 万元。

三、文化人才引进培育

7.支持列入国家级人才库的重点文艺人才，一次性奖励5000

元；列入自治区级及以上人才库的重点文艺人才，一次性奖励

3000元；列入市级人才库的重点文艺人才，一次性奖励 2000元；

艺术类高级职称按市级人才标准一次性奖励 1000元。

8.支持加入中国文联各文艺家协会的会员，一次性奖励5000

元；加入自治区文联各文艺家协会会员，一次性奖励 1000元。

9.支持星级文艺团队优先发展，在年终考核中达到五星、四

星和三星标准的基层文艺团队一次性分别给予 3万元、2万元、

1万元奖励；对评出的明星团队和艺术明星（由县基层文艺团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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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核小组评定），一次性给予 1万元、5000元的奖励。

四、文艺精品奖励扶持

10.支持获中宣部批准的全国“五个一工程”奖的奖励 20万

元；获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“五个一工程”奖的奖励 8万元。

11.支持获文旅部、18个国家级文艺大奖中优秀作品（全国

奖）或一等奖的奖励 20万元，二等奖的奖励 15万元，优秀作品

提名或三等奖的奖励 10万元，入展（演、播）的奖励 8万元。

12.支持获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、广电部门、自治区文联及

自治区文联各协会奖项：一等奖的奖励 5万元，二等奖的奖励 3

万元，三等奖的奖励 1万元，入展（演、播）的奖励 5000元。

13.支持获中卫市文化、广电部门、文联及文联各协会奖项：

一等奖的奖励 3万元，二等奖的奖励 1万元，三等奖的奖励 5000 元。

14.支持在自治区级以上核心文艺刊物上公开发表文艺作

品、文艺理论文章：长篇小说奖 1万元；中篇小说及剧本奖 5000

元；短篇小说奖 2000元；文艺理论奖 2000元；散文、诗歌、歌

曲每篇（组、首）奖 1000 元；美术、书法、摄影作品每幅奖 1000 元。

15.支持在正规出版社自费出版个人文学作品及美术、书法、

摄影、歌曲等其他形式文艺作品专著，每个作品专著补助 2万元。

五、文创产品奖励扶持

16.支持参加国家级文创产品大赛或评选活动，获得金奖、

银奖、铜奖（或同等奖项）的文创产品（含中宁文化元素）：分

别给予 3万元、2万元、1万元奖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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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.支持参加自治区文创产品大赛或评选活动，获得金奖、

银奖、铜奖（或同等奖项）的文创产品（含中宁文化元素）：分

别给予 2万元、1万元、5000元奖励。

18.支持获奖作品（含中宁文化元素）成果转化投入生产、

销售并获得市场认可的，一次性给予研发设计单位或个人 5万元

奖励。

六、地方特色文化扶持

19.对新认定为国家、省级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

目的，分别一次性给予 15万元、10万元、5万元扶持，其中 40%

资金可用于扶持传承人个人，60%资金需用于非遗项目保护和传承。

20.对社会机构举办的具有中宁特色的全区性文化活动、民

俗展演、非遗展示等，按照活动经费决算的 30%予以补贴，单次

活动最高补贴 20万元。

21.经县委政府评定，获得“红枸杞”文化特殊贡献奖的一次

性奖励 3 万元。

七、旅游品牌提质升级

22.对新评定为国家 5A、4A、3A 级旅游景区的，分别给予

200 万元、150 万元、10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。

23.对新评定为国家级和自治区级旅游度假区的，分别给予

200 万元、10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。

24.对新评定为五星级、四星级、三星级旅游饭店的，分别

给予 50 万元、20 万元、1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；对新评定为五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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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、四星级、三星级乡村旅游示范点的，分别给予 30 万元、20

万元、1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。

25.对新获得国家乡村旅游重点村（镇）称号的，给予相关

乡镇 100 万一次性奖励。对新获宁夏特色旅游村（镇）称号的，

县人民政府分别给予相关乡镇 50 万元一次性奖励。

26.鼓励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及学校将符合规定举

办的工会活动、会展活动、研学活动交由旅行社承接，委托旅行

社代理安排交通、住宿、餐饮、会务等事项，预付款比例不低于

50%。

八、旅游要素服务升级

27.对旅游项目土地竞买保证金最低可按 20%设置，成交签

订合同后一个月之内缴纳至50%，剩余部分在一年期内予以缴纳。

28.支持社会资金建设星级旅游厕所。对新评定为 I 类和 II

类旅游厕所的，县人民政府分别给予 20 万元、10 万元的一次性

奖励。

29.支持枸杞文旅企业开展旅游商品研发，对参与全区旅游

商品大赛并取得名次的企业给予 10 万元一次性奖励。

30.支持企业开展旅游人才培育计划，对景区、饭店、旅行

社等旅游企业培育导游、星级饭店从业人员等专业人才参与国家

级赛事并取得名次的企业给予 5 万元一次性奖励，对获奖人员给

予 1 万元一次性奖励。对景区、饭店、旅行社等旅游企业培育导

游、星级饭店从业人员等专业人才参与自治区级赛事并取得名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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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企业给予 3 万元一次性奖励，对获奖人员给予 5000 元一次性

奖励。

九、资金来源及申报程序

（一）奖补资金由县财政局统筹安排。所有奖补政策，由企

业、个人向县文化旅游广电局提出书面申请，提交相关证明材料，

经县文化旅游广局审核后予以兑现。逾期未申报者不予顺延，累

计数据不跨年度统计。

（二）对违规违纪行为严肃处理。凡有弄虚作假、骗取奖补

并经调查核实的，立即取消其享受奖补资格，追回奖补资金；涉

嫌违法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依法查处。申报单位当年发生安全

生产事故、生态环境破坏、重大负面影响投诉等任何一种情况的，

取消其奖补资格。

十、附则

在享本政策的同时可享不同类的其他产业扶持政策和同类

的各级优惠政策。本政策自下发之日起执行，由县文化旅游广电

局负责解释。

名词解释：

1.规上文化企业定义：是指在文化产业领域内（包括：文化

艺术、新闻出版、广播电视、电影、动漫游戏、文化旅游等领域），

年主营业务收入达到一定规模的企业。根据国家相关规定，规上

文化企业的年主营业务收入应达到5000万元以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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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列统企业定义：是指列入政府统计部门名单，需要按时上

报相关统计报表的企业。入统企业在统计制度规定上称为规模以

上工业企业，是指所有的国有企业及年销售2000万元以上的非国

有企业，并按统计法规、制度规定向统计部门定期报送报表的工

业企业。

3.开票额超过升规线的部分：是指规上工业企业列统当年的

主营业务开票额超2000万的。

4.在库文化企业：是指年主营业务收入达到5000万元以上的

文化企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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